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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自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王自飞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853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自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五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
19531.2元、违约金 1953.12元，共计 21484.32元；二、驳
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386元，由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
限公司49元，被告王自飞负担337元；公告费600元，由
被告王自飞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
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杨婷：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杨婷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86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杨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支付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 19027.44
元、违约金 1902.74元，共计 20930.18元；二、驳回原告
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 370元，由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
47元，被告杨婷负担323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杨婷
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
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张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张兵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854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支付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 12300.69
元、违约金 1230.07元，共计 13530.76元；二、驳回原告
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 170元，由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
32元，被告张兵负担138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张兵
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
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张维华：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张维华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845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张维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五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
23931.9元、违约金 2393.19元，共计 26325.09元；二、驳
回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518元，由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
限公司负担 60元，被告张维华负担 458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张维华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赵健：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
告赵健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863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赵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支付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租金 45954.91
元、违约金4595.49元，共计50550.4元；二、驳回原告宁
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
理费 1178元，由原告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
114元，被告赵健负担1064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赵
健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
民法院综合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孙龙: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截至 2022年 5
月 12日的信用卡欠款 23871.22元（本金 17789.07
元、利息2905.89元、滞纳金3176.26元）；2.请求判令
被告孙龙向原告偿还自 2022年 5月 13日起至欠款
全部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滞纳金及其他费用（按《黄
河农村商业银行黄河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计算）；
3.本案诉讼费等原告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一切费用
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
诉告知书、（2023）宁 0122民初 3080号民事裁定书、
审判员及书记员告知书，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本院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5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尧智英: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截至2022年5
月 26日的信用卡欠款 53967.34元（本金 11951元、
利息 7546.98元、滞纳金 34469.36元）；2.请求判令
被告尧智英向原告偿还自2022年5月27日起至欠
款全部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滞纳金及其他费用（按
《黄河农村商业银行黄河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计
算）；3.本案诉讼费等原告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一
切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你
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
件申诉告知书、（2023）宁 0122民初 3082号民事裁
定书、审判员及书记员告知书，故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5时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余利成: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
为：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偿还截至2022年5
月26日的信用卡欠款42900.2元（本金9931.36元、
利息6149.5元、滞纳金26819.34元）；2.请求判令被
告余利成向原告偿还自2022年5月27日起至欠款
全部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滞纳金及其他费用（按
《黄河农村商业银行黄河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计
算）；3.本案诉讼费等原告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一
切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无法向
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
政案件申诉告知书、（2023）宁0122民初3084号民
事裁定书、审判员及书记员告知书，故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6时3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一号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邓飞：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与被告宁夏
君晟达商贸有限公司、殷永明、邓丽、邓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402民初104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被告宁夏君晟达商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
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偿还借款本金 420万元及利息
（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自 2021年 1月 9日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
止）；二、被告殷永明、邓丽、邓飞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有权对被告殷永明、邓丽名下
位于固原市原州区高平路金城阳光佳苑22号楼2号营业房（房产证
号：固房权证市字第 0052500号）、22号楼 1号营业房（房产证号：固
房权证市字第0052501号）、22号楼4号营业房（房产证号：固房权证
市字第0052502号）、22号楼5、6号营业房（房产证号：固房权证市字
第 0052503号）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四、被告殷永
明、邓丽、邓飞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宁夏君晟达商贸有限公
司追偿。案件受理费 47677元，公告费 1100元、由被告宁夏君晟达
商贸有限公司、殷永明、邓丽、邓飞负担。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邓飞：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
与被告宁夏君晟达商贸有限公司、殷永明、邓丽、邓飞、
固原市创益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402
民初 14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宁夏君晟达商
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偿还借款本金 297万元及
利息（利息按照合同约定计算自2021年1月9日至借款
实际还清之日止）；二、被告殷永明、邓丽、邓飞、固原市
创益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三、被告殷永明、邓丽、邓飞、固原市创益融资担
保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宁夏君
晟达商贸有限公司追偿。案件受理费35274元、公告费
800元由被告宁夏君晟达商贸有限公司、殷永明、邓丽、
邓飞、固原市创益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负担。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吴 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建新与被告宁夏陆磐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吴军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02 民初
101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宁夏陆磐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张建新支付劳务费 51000元；二、驳回原告张
建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125元，公告
费 600元，由被告宁夏陆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
担。限你自公告送达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高飞：

本院受理原告苗正选与你及被告马凯、第
三人固原恒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402民初 1149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由被告高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苗正选支付违约金 2.9万元；驳回原告苗
正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26元，公
告费 600元，由被告高飞负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30日内在本院速裁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刘卫卫：

本院受理原告陈伟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 0402民初 114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由被
告刘卫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
偿还原告陈伟借款 40000元；驳回原告陈伟的
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950元，公告费
600元，由原告陈伟负担案件受理费 50元，被
告刘卫卫负担 150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在本院速裁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
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刘社民：

本院受理原告马林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送达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开庭传票。原告马林起诉
要求被告刘社民偿还借款 1 万
元，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九时（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杜富强、傅文健：

本院受理原告固原凯伦汽车租赁部起
诉你们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外出，查
无下落，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求：1.判令
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车辆租赁费 11000
元。2.本案诉讼费及公告费由你负担。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
法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刘燕飞：

本院受理（2023）宁 0402 民初 911 号原告固
原市原州区云鼎音乐会所诉被告刘燕飞合同
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要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空
调款 14000 元，停业损失 6000 元，共计 2 万元。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10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苏彩霞：

本院受理原告海福寿与
被告苏彩霞婚约财产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宁0402民初
18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驳回原告海福寿的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550元，减半
收取275元，由原告海福寿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陈喜琴：

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
与被告陈喜琴信用卡纠纷一案，原告宁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提出诉讼请求：1、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
金 29984.41 元 、利 息 5190.57 元 、费 用
5893.01元（利息及费用计算至 2023年 2月
10日，此后利息按《宁夏银行如意信用卡领
用合约》约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欠款实际清
偿之日止），以上合计41067.99元；2、本案诉
讼费等费用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
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速裁庭公
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祁永鹏：

原告张生仓与被告祁永鹏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3）宁 0402民初 3251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由被告祁永鹏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
还原告张生仓的借款 5 万元。
案件受理费 1050元，减半收取
525元，由被告祁永鹏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杨宏鑫：

本院受理原告张万军与被告杨宏鑫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3）宁 0402民初 1363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杨宏鑫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张万军支付下欠
货款共计 40240元；二、驳回原告张万军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06
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杨宏鑫负担。限你
自公告送达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三营法庭领
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870号

顾小白、张全智、丁成发、白学喜：

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顾小
白、张全智、丁成发、白学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870号民事判决
书。裁判主要内容：一、被告顾小白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
一次性偿还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
本金 80000元，利息 11555.48元（计算至 2023年 01月 06日），
共计91555.48元，2023年01月06日以后产生的利息按合同约
定的罚息年利率14.325%计算至借款实际还清之日止；二、被
告张全智、丁成发、白学喜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承
担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顾小白追偿；三、案件受理费2088元，由
被告顾小白、张全智、丁成发、白学喜负担，公告费 600元，由
被告顾小白、丁成发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马小龙、马小成、马小军、周发土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诉被告马小龙、马小成、马小军、周发土买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马小龙、周发
土买偿还借款本金 60000元，截止 2023年 4月 26日所欠利
息 23442.66 元（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4 月 26 日
止），共计 83442.66元及借款本息还清前产生的利息；2.请
求判令被告马小成、马小军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请求由上
列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1497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
利须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1602号

李发红：

本院受理原告张克军与被告李发红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要求被告支付原告牛羊款
60000元（其中牛款36000元，羊款24000元）；2.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303民初1602号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内。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日上午 8时 5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宁夏圣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雷耀天：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秀斌诉被告宁夏圣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宁夏
忠创伟业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杨进毅、邵长美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1771号民事判决书。判決：
一、被告雷耀天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陈秀斌劳务费?26392.41
元，并自2020年6月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支付利息至本判决确定的给付之日；二、驳回原告陈秀
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46元，司法鉴定费 7000元，公告费 1700
元，合计9346元，原告陈秀斌承担600元，被告雷耀天承担8746元。本院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
庭616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2158号

贺伟：

本院受理原告白玉姣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
院作出（2023）宁0104民初2158号民事判决，判令：一、准予原
告白玉姣与被告贺伟离婚；二、抚养：婚生子何子墨由原告白
玉姣抚养至其年满18周岁，被告贺伟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每
月支付抚养费1500元至何子墨年满18周岁止。子女无论由
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
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案件受理费
100元，公告费300元，由原告白玉姣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少年家事审判庭（60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2601号

李祥：

本院受理原告王思瑶与你抚养费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3）宁 0104民
初 2601号民事判决，判令：一、被告李祥自
2023年2月起每月向原告王思瑶支付抚养费
1000元至其年满 18周岁止；二、驳回原告王
思瑶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
被告李祥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少年家事审判庭（601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韩耀武：

本院受理原告喜晓东与被告韩耀
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独任审理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告向
原告偿还剩余借款 12000元；2.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三
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梁海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陈新义与被告梁海军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 民初
4472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梁海军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陈新义海
绵 款 184381 元 及 逾 期 付 款 违 约 金
66079.44元，并按年利率 3.7%支付该货款
自 2022年 6月 24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
逾期付款违约金。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
本院 8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792号

杨文军：

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杨文军、马自芳追
偿权纠纷一案，现已缺席审理终结。本院已依法作出（2023）宁0104民初4792号
民事判决：一、被告杨文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垫付款23896.36元；二、被告杨文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利息 14296.37元，并按日利率万分之
三支付23896.36元自2023年2月18日至本判决确定付款之日的利息；三、被告马
自芳对被告杨文军的上述债务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5元、公告费300元，共计
1055元，均由被告杨文军、马自芳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该
判决书。现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二庭（1105室）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8935号

沈东、宁夏众鑫胜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宋天喜与被告沈东、刘玲玲、宁夏众鑫胜
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向本院提出诉
讼请求：1.判令三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50000元；2.判令
三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还款利息（逾期还款利息计算方式：
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6月30日起，以同期LPR3.7%
为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暂计至2023年2月22日
为1201.32元）；3.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因你们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人员
告知书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西二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杨玉龙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7465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
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退还原告杨玉龙摊位保证金 25000元。案
件受理费 425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银川
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负
担。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7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

司：

本院受理池新华（曾用名池玉栋）诉你公
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763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
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退还原告池新华摊位保证金 10000元。
案件受理费675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银川
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负
担。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7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郭丽敏诉你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747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
市场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郭
丽敏摊位保证金 25000元。案件受理费 425元，公告费 300
元，由被告银川北环蔬菜果品综合批发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负担。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711室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210号

夏军明：

原告卢维权与被告夏军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521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夏军明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卢维权货款5620元、支付前期利息131.34元，并以5620元
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65%继续支付自2023年5月1日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的逾期付款利息；
二、驳回原告卢维权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650元，由被告夏军明负担。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到本院1101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495号

安治德：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军春与被告安治德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1.被告支付货款332915元及资金占用损
失113831.12元；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
上午9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三楼一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圣和工贸有限公司、张学栋：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思博威门窗有限公司与宁夏圣和工贸有
限公司、张学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
民初 5117号民事判决，判决如下：一、被告张学栋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宁夏思博威门窗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46696元；
二、驳回原告宁夏思博威门窗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并由你承
担案件受理费967元，公告费3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704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